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象棋比賽實施辦法

88年9月1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
95年9月1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一、目的：為陶冶身心疏解課業壓力，並提昇同學休閒活動品質。

二、項目：

（一）明棋比賽。（一局決勝負）
（二）暗棋比賽。（採三戰二勝制）
三、辦法：

（一）不分男女生採自由報名方式，採單循環淘汰制，並由訓育組實施編組。

（二）比賽時間為  年  月  日至  日止，賽程視報名人數多寡，由訓育組統一安排。

（三）報名時，每人酌收報名費  元。

四、獎懲：

（一）獎勵：兩項比賽，各取前三名議，除予以行政（記功）勵外，並用報名費訂購品，以掀比賽高潮。

（二）懲罰：未依比賽規定或擾亂會場秩序者，依校規處分。

五、配合事項：

（一）裁判人員由學務處另聘。

（二）比賽所需器材，由學校社團活動裝備提供。

（三）秩序維護請教官室負責。

（四）參加比賽學生由訓育組統一申請公假。

六、本要點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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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記：1.報名時，同時繳交報名費，每人  元。

2.報名日期至  年  月  日止。

3.本報名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影印。


